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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陪审制度立法完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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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陪审制度过于流于形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陪审制度在人

数、选任、任期和职能等运行细则问题上没有厘清。建议在修订我国陪审制度时，在合议庭中适

度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可以借鉴仲裁员选任的方式改革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对人民陪

审员的任期改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可尝试在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予以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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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当今世界范围内陪审制度的发展略显日渐式

微，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同样遭遇尴尬。可以

说，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引起理论界、实务界乃

至舆论界各方面意见的分歧，指责之声不绝于耳。

学界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存废之争 ，众说纷

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员陪审

员制度的决定》颁布后基本平息，但仍有少数学者

依然坚持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没能成为浴火重生

的凤凰，倒像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
[1]
。

那么，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未来走向何去何从? 

笔者认为，废止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并非理性

之举。一方面，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经实行很

多年，期间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废之不用当

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员制度无疑是彰显

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最好形式之一，也是一个国家

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看得见的

正义，这已形成基本共识。因此，承载着如此厚重

使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在我国缺乏人民陪审员制度，这就失去了与西

方人引以自豪的陪审团制度对话交流的平台，极有

可能成为西方斥责我国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不

民主”的口实。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早在 200

多年前就曾指出：“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法官配置

一些随机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陪审官，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作出的判断，较之根据见

解作出的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如果说寻求

证据需要精明干练，作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

那么，在根据结论作出判断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

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罪犯的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

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

误。”
[2]
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有陪审团或陪审员

参与审判已经被看作是一种美德。 

笔者认为，完全照搬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亦不可

取。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最具魅力特色的司法制

度之一，也是英美法系国家诉讼的重要组织和制度

基础。其最为诱人之处在于民众的参与性，许多国

家一度被其耀眼的光环所痴迷，纷纷予以移植引进
[3]
。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制度的视阈下来审视我国

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只能具有借鉴意义，切不可拿

来为我所用，主要是因为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与我国

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差异甚远。当今世界陪审制度包

括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陪审团制为英美法系所

特有，而大陆法系为参审制，我国隶属大陆法系，

属于非典型参审制度
[4]
。一般认为，在民族思维特征

上，大陆法系法学理论讲究逻辑与推理，而英美法

系法学理论讲究经验与实用
[5]
；并且英美法系诉讼模

式为当事人主义，而大陆法系为职权主义模式。需

要明确陪审团制度是历经几个世纪的积累而日趋成

熟的，有着较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蕴含着深邃

的法律思维与法律文化积淀，将之以“拿来主义”

对待，势必导致“南橘北枳”之危险。 因此，对我

国人民陪审员的改革与完善只能以本国的法律文化

和具体国情为基础。 

其实，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我国人民

陪审员制度颇有微词的症结主要指向人民陪审员制

度的运作瑕疵上，虽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经

运行多年，但是，并没有像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

制度那些能够良性运作，彰显出无穷的司法魅力。

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基本上仅流于形式，根本

没有发挥其它应有的作用。那么，在现有法律制度

框架下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予以完善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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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鉴于此，笔者就我国陪审制度在人民陪审员

的人数、选任、任期和职能等运行细则上予以研讨，

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二、适度增加陪审员的人数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对人民陪审员人数的规定一

般是 1 人。从目前司法实践的状况来看，往往有 1

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到审判中，审判中有 2 名人民陪

审员的极为少见，这是造成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

陪而不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名人民陪审员面对

既熟谙法律又精通操作规程的职业法官显得身单力

薄、孤立无援，其参与审判的代表性不足，难以发

挥真正参与审判决策的职能，也起不到监督和制约

法官的作用，极有可能沦为只是迎合法官意志的举

双手赞同的“表决器”，法律赋予人民陪审员的神圣

使命则荡然无存，其结果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

设而已。
[6]
在合议庭中，法官有同类，人民陪审员亦

应该有同类
[7]
，也就是说，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在合议

庭中都应该为 2 人以上，形成势均力敌的不同思维

方式的共同体。这样才有利于表达各自的独立意见，

防止法官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陪审员之上。笔者认为

应适度增加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人数，增强其

说话决策的分量，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可借鉴仲裁员的选任机制改革陪审员选任 

依照我国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通知中的有关规

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公民选举产生，或者由基层

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推

举产生。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由公民选举或人大

推荐这两种人民陪审员选任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难

以付诸实施，同样有些许瑕疵。法律对人民陪审员

的要求过高，试想一下，享有裁判权的职业法官还

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而代表“草根民主” 的人

民陪审员要求由公民选举产生，实有小题大做、本

末倒置之嫌。一般而言，现代社会公民选举产生的

是议会、政府或司法机关的主要组成人员，鉴于公

民选举的复杂性、成本高或运作困难等因素，一般

不宜启动公民选举。至于人大推荐，法律规定较为

原则，如何推荐？推荐的程序如何？诸如此类的问

题法律并没有做出详细说明，并且人大是我国的代

议机关，享有诸多权力，工作千头万绪，平时无暇

顾及对人民陪审员的推荐。因此，导致在司法实践

中往往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不够重视，有法不依，

这势必造成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各地选任

人民陪审员的方式不一，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推荐

或聘任；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推荐；还有的地方干

脆直接给某单位下指标，随意要几个人作为人民陪

审员，这就出现了各地的“荣誉陪审员”与“陪衬

员”等现象
[8]
。如此这样产生的人民陪审员往往是单

位不受重视或难以管理的人员，也可能是与法院关

系比较好或熟悉的人员。这就削弱了人民陪审员对

审判过程的监督作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人民陪审

员制度设立的初衷。 

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人民陪审员选任的方式，

当然更不能由某单位推荐。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仲

裁员选任机制予以选任人民陪审员。因为两者有诸

多暗合之处，仲裁员与人民陪审员均是从广大民众

中产生，都是法治民主的标志。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人民陪审员名册制。可以首先由司法行

政机关负责对当地辖区内有陪审员资格的公民根据

其意愿进行登记造册，记载拟聘任的人民陪审员的

有关信息，如人民陪审员的姓名、年龄、学历、职

业类别等基本信息。 

第二，当事人选定。具体说来，当事人选定分

两种情形：一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二是双方

当事人分别选定。如果合议庭中需要 1 名人民陪审

员时，由诉讼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从登记的

人民陪审员名册中共同选定一名人民陪审员，如果

需要 2 名人民陪审员，可以由诉讼双方当事人各自

从候选人民陪审员名册中选定一名。如果需要 3 名

人民陪审员时，那么前两名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同上，

而第 3名人民陪审员可以由法官从名册中随机选任。 

第三，委托选定。在当事人无法或不愿自行选

定或无法共同选定人民陪审员的情况下，可以委任

法官从候选人民陪审员名册中随机选任。 

第四，资格审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选定或委

托选定的人民陪审员要进一步对其资格审查，双方

当事人可以对其提出异议或申请回避，人民法院在

规定的时间内审查后予以决定，并将异议决定书或

回避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申

请再次复议，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不得再次提起。 

第五，人民陪审员的更替。是指人民陪审员因

回避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由当事人重新

选定人民陪审员或委任法官重新选定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回避是导致人民陪审员更替的原因之

一。人民陪审员更替的另一种情形是“因其他原因

不能履行职责”，通常是指人民陪审员死亡、辞职或

成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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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陪审员任期应一案一选和一案一任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采用任期

制，但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并未作出明确的限

制，任期一般 2 年，并且可以连选连任。反映在司

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更不明显，有的陪审员

一旦被选任就无任何期限了，一干就是十年甚至于

二十年不等，真正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或“职

业陪审员”。但令人怪异的是，这些“陪审专业户”

或“职业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机会也不等，有的几

年也未参与几个案件的审判，而有的几年也不光顾

法院一回，仅是虚设而已。这就造成了一种荒诞的

现象，人民陪审员任期披着法律上规定的“任期制”

的外衣，而实际上成了“终身制”。这种现象的持续，

一方面，将会使人民陪审员逐步专职化，且日趋向

法律职业者演进，并使人民陪审员逐步失去“民间

化”或“非职业化”这一固有特性，进而对法官产

生一种认同感，最终势必导致人民陪审员不再具有

补充法官职业思维不足的天然作用；另一方面，“陪

审专业户”或“职业陪审员”的盛行，也堵塞或限

制了其他广大民众参与进法院审判的机会，使人民

陪审员在社会中不再具有广泛性或代表性，并且与

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日渐甚远，这显然与人民陪

审员所弘扬的司法民主、司法公正的立法初衷背道

而驰
[9]
。笔者完全同意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的观

点，人民陪审员应改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并使

之真正落到实处。 

五、陪审员职能可尝试在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

予以划分 

依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庭审

中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即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

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律地位平等，评议案件时具有

平等表决权，并没有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分工，

法官既负责对对事实的认定，也负责对法律的适用。

但实际上人民陪审员大都是被动参与案件的审理，

并无具体工作要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因为

相同的职权虽然不等于没有职权，但容易被相同职

权的其他人代替，并且不留什么痕迹。如果说人民

陪审员与法官的职权划分较为明确，那么，出现互

相代替，就意味着一方失职而另一方越权。因此，

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过于流于形式的症结，一定程

度上说与我国人民陪审员职能划分不明确有一定的

关联。正如先哲所言：“没有分权就没有民主”。其

实民主思想正是分权原则的基石。民谚也说的好：

“独断不如众断”。有位英国法学家也曾指出，之所

以设立陪审制度，其目的就是让陪审团与法官分权，

即分掌审判权，以救济法官独享审判权的偏差，促

进司法的民主与公正。他们认为法官久居庙堂（法

院），往往拘泥于法律，并且习惯于逻辑思维，也难

免刻板而过于偏执而远离实践。而陪审团均来自民

间，熟谙生活，并能与时俱进，他们的理解与伦理

更加契合人情与常理
[10]

。因而，让陪审团纳入法院

审判与法官分权发挥各自应有的优势，可以弥补法

官独享审判权而带来的不良后果。正因为如此，在

西方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是有

明确分工的。言以蔽之，法律的问题要有法官来解

决，而事实的问题要有陪审团来解决。祥言之，有

关法律的问题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适用，由法官

决定。而有关事实的问题如何认定，证据是否采信，

并且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应由陪审团予以确认
[11]

。 

我们之所以完全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

度那样划分陪审员与法官的职能难以行得通，主要

是因为两大法系在法律思维、法律观念、诉讼模式

以及证据制度等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们

何不因地制宜地借鉴一下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笔

者试图尝试在法庭审理三个阶段中人民陪审员与法

官的职能划分：其一，在法庭调查阶段，人民陪审

员负责审查证据，法官负责证据认证；其二，在法

庭辩论阶段，人民陪审员负责事实问题的审查，法

官负责法律问题的审查；其三，在法庭评议阶段，

人民陪审员负责评议事实问题，法官负责评议法律

问题。整个法庭审理由法官主持与引导。如此这样

的职能分工，不但有助于明确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

中的地位和权限，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案件审

判的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避免权责不分，互相

代替，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的各自优

势，达致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注释： 

在我国有关废止陪审制度的论述，主要见于陈桂明的《诉

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 年版；熊秋

红的《司法公正与公民的参与》，载《法学研究》1999 年

第 4 期；还有申君贵的《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思考》，

载《中国律师》，1999 年第 4 期。 

此称谓在于担任陪审员的是一般民众，而不是有特定身份

的人，它的“草根性”在于它通过普通百姓参与审判。参

见周永坤的《人民陪审员不宜精英化》，载《法学》，200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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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园林行业的市场动态，促进校企成果互动，实

现人才培养和企业效益双赢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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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practice teaching in landscape plant course with the 
objectiv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YANG Feng-yun, WANG Shou-yi, LI Me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the Landscape Plant Course,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reform model of the practice of the Landscape Plant Course. It suggests the models of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and quality concept, optimizing the content of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ing the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enhancing the teaching staff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measurement of campus and 
off-campus practice base; to elevating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 innovation ability; landscape plant;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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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on legislative perfection of jury system in our country  
FENG Mao-mao, TONG Qi-xian 

( Law Department, Xinzhou Normal College,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Tn the current jury system which is only a kind of facial form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in our 
country. The crux is the reason that jury system is not clarified in details about the number, term, select and 
functions of jury system. In the revision of jury system in China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 member of a jury should 
be increased appropriately, the appointment of people’s jury should be re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the term of people’s jury should be changed into an appointment in a case and a selection in a case and 
the functions of people’s jury should be divid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rial procedure.   
Key words: jury system; people’s jury; jury selection; jur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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